
“股神”闪现，慷慨授课

2021年初，对股票投资怀有兴趣的小宋在浏

览某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名叫陆某某

的男子正在直播讲授选股诀窍，他听了一会儿，

觉得陆某某讲的内容颇有几分道理，而且言语间

透露着“我的选股荐股能力都极强，是少有的大

神级别人物”的意思，但每每讲到关键处，陆某某

总是含而不漏，暗示观众可以联系团队了解更多

详情。

小宋在连着看了几天直播后心中实在痒痒，

采用私聊方式联系上了这位“股神”的私人助

理。助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称：“我们

‘股神’具有万里挑一的‘领悟第七感’，因此业内

尊称他为‘主力七哥’，他也具有超强的主力思

维，能够对股票财经的相关信息进行定向分析，

聚焦具有超强潜力的‘黑马股’。”

小宋被深深吸引住了，随即询问如何才能让

“股神”帮助荐股。助理表示，“股神”非常慷慨大

方，只需要缴纳少量会费就能够进入他的专属课

堂。经了解，小宋得知会费少则 500 元，多至数

万元不等，缴纳会费的多少界定了会员的等级，

也限定了能够从“股神”那边获取多少牛股的信

息。小宋立即充值 2000 元，轻松获得“中级会

员”的身份，并获得资格进入“股神”的专属培训

课堂。

收徒卖茶，花式敛财

进入群后小宋上了两次课，他发现所缴的

2000 元根本微不足道。这位“股神”将慕名而来

的人群划分为多类档次，支付 500 元至 1 万元只

能在他的分享群内停留一个月，支付 1 万元以上

才能够进入“实战群”，与“股神”直接交流。缴纳

2万元以上，就可以进入“精英班”，但也只能短暂

停留几个月而已。

只有死心塌地信服“股神”的人才能以“真

诚”及 99999 元的入会费进入“弟子班”，“股神”

会一对一沟通。而这也并不是终点，“股神”还

推出了售价高达 2 万元一斤的茶叶，购买数量不

限。虽然购买后的确能收到相应重量的茶叶，

但实际上却是获得“股神”传授机会的“敲门

砖”。

小宋求财心切，在短短数月内分次缴纳多笔

款项，累计达近 20 万元，获得“股神私家弟子”称

号，在一众弟子里遥遥领先。“股神”也“倾囊相

授”，将自己的独家课程和复盘报告分次交给小

宋，并告诉他自己实战演练的经验。然而令小宋

费解的是，自己明明学习得很认真，但在股市上

的收益却仍旧入不敷出。

谎言破灭，获刑受罚

至2022年7月，小宋最终在家人朋友劝解下

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深入圈套、上当受骗。与

此同时，“股神”的骗局也似乎无法再长久支撑，

他众多的“弟子”选择联手报案。

2022年7月4日，青浦区公安民警于陆某某的

家中将其抓获。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青浦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后，承办人意识到这是一起涉案被害人

众多、金额巨大的非法经营案，立刻引起重视。

起初，陆某某还在狡辩，先声称“只是借用公

司名义来售卖茶叶”，在承办检察官将其公司巨

额流水账目证据展示在他面前后，他又辩称“那

些都是客户想和我交朋友才送的钱。他们是认

可我的人品和投资理念，喜欢我幽默搞笑的风

格，所以给我送礼金。”

但承办检察官早已有所准备，事先已与数十

名被害人进行沟通，同时对陆某某公司内十余名

员工逐一开展讯问，了解其公司内部提成比例及

作案手法。当详实证据摆在眼前，陆某某再也无

法狡辩，认罪认罚。

经查，陆某某自2021年起组织、策划，聘用十

余人进行引流、发展客户、剪辑视频、收取费用，利

用多个短视频平台对外开展证券投资股票分析类

直播，圈粉后收取高额会员费或课程费，其行为已

涉嫌非法经营罪。经审计，陆某某及其业务团队

共计非法获利 1200 万余元，经检察官释法说理，

陆某某最终退出违法所得233万元。

2022 年 12 月 7 日，检察机关对陆某某依法

提起公诉，并建议法院判处陆某某有期徒刑五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近日，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

关量刑建议，并判处继续追缴陆某某剩余违法所

得。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提醒
根据刑法第225条第三项之规定：违反国家规定，

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

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扰

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面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投资理财逐渐成为人

们管理自身钱财的一种良好方式。然而，在投资

者对自身理财知识进行进修的同时，犯罪者的罪

恶之手也正在悄悄伸向这些“钱袋子”。

网络投资理财有风险，而陌生人所谓的“理财

课程、内部渠道、会费缴纳”，也不可轻易信任。要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

者还是应当在官方、正规的投资理财平台获取信

息，通过自身理解及分析判断市场规则，不要被所

谓的“股神”洗脑，丧失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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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 王博伟 王云基

日前，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对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进行监督，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

上，不仅发现了案件背后的刑事犯罪线索，而且

通过抗诉推动法院再审。

2012 年 9 月，曾某和朋友张某甲约定，由张

某甲的妹妹张某乙出资 40 万元与洪某、孙某共同

成立的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曾某提供担保。后

因洪某无力兑现张某乙出资款对应的回报，双方

经协商将出资款转为借款。2018 年 9 月，张某乙

与洪某等人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将张某乙投入

的 40 万元本金转为借款，每年计息 5 万元，由某

公司、洪某、孙某共同偿还，于 2019 年 9 月还

清，担保人曾某”。曾某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

名捺印。后张某乙去外地看病，便将协议交与张

某甲保管。

2020 年 6 月，张某乙久病未归，遂委托张某

甲持还款协议向法院起诉，要求某公司、洪某、

孙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曾某承担保证责任。一

审法院认为，曾某作为保证人在还款协议上签名

捺印，因还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其保证责任，且标

明“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止”，曾某应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且张某乙的起诉未超过保证期间，该

案也不存在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因此，法院判

决某公司、洪某、孙某向张某乙偿还本金及利息

共计 79.2 万元，曾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此后，案件进入执行环节，洪某、孙某因某公司

经营不善早已变卖资产跑路，两人名下并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曾某作为担保人，其名下的银行

卡、微信账户均被冻结，退休金被执行 5 万余

元，并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人员。

曾某不服，于 2022 年 3 月来到城区检察院申

请监督，称自己在签署还款协议时没有“担保期

限为还清本息为止”这句话。

“这句话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曾某的保证期间

是否届满，如果该案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还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承办检察官经调取还款协议原

件后发现，“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止”这句话的

字体颜色偏深，明显与协议中的其他句子字迹不

一致。为查明真相，承办检察官对该证据进行了

司法鉴定。经鉴定，还款协议中“担保期限为还

清本息为止”的打印字迹与其他内容的打印字迹

不是一次形成的。

在鉴定意见面前，张某甲承认了自己的所作

所为。按照法律规定，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

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

月。如果债务人没有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有权

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债

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张某甲作为张某乙的

诉讼代理人，其提起诉讼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协议中如没有“担保期限为还清本息为止”的字

样，曾某作为连带保证人会因距履行期限届满超

过 6 个月而被免除保证责任。因为洪某等人已经

跑路，为将曾某拉入诉讼，张某甲便采用原件套

打的方式变造了还款协议，以达到延展保证期限

的目的。

此后，城区检察院将张某甲伪造证据线索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以张某甲涉嫌帮

助伪造证据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综合其自

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退赔所有款项并取得曾

某谅解等情况，对张某甲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日前，针对张某乙起诉洪某等人民间借贷纠

纷案，嘉峪关市检察院采纳城区检察院抗诉意见

并向嘉峪关市中级法院提起抗诉。嘉峪关市中级

法院作出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该案启动再审。

今年 4 月，法院经再审撤销了原审判决，免除了

曾某保证责任，并对张某甲妨害司法的行为罚款5

万元。

﹃
股神

﹄
通过直播收徒

﹃
捞金

﹄
超千万

一句假话
让他背债近80万元
检察机关发现还款协议中的猫腻
查明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上海法治报》 徐荔 王擅文

“‘股神’‘大V’直播推荐，锁定‘黑马股’‘牛股’，只需缴纳会费即可，无脑赚取红利。”

多个短视频平台的多段视频中，陆某某舌灿莲花，标榜自己具有极强的荐股能力、股票财

经分析能力，吸引大批股民向其缴纳会费，以获取“荐股”服务，然而这一切都是陆某某设

下的骗局，涉案金额达1200万余元、被害人近千人。

近日，经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陆某某有期徒刑

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0万元。

因非法经营罪获刑5年半


